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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科技厅关于组织开展
2024年科技统计调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科技局，各国家和省级高新区管委会：

按照《科技部科技统计工作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结合省级

科技统计和调查任务工作实际，现将我省2024年主要科技统计调

查任务通知如下：

一、国家科技统计调查

（一）综合科技统计调查

1．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非企业单位、转制为企业的研究

机构科技活动统计调查；

2．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统计调查；

3．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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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专项科技统计调查

1．国家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企业统计调查；

2．产业基地集群类综合统计调查；

3．创新创业类服务机构统计调查；

4．技术市场统计调查；

5．科技成果登记统计调查；

6．全国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统计调查；

7．全国科普统计调查；

8．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项目统计调查；

9．海峡两岸科技交流情况统计调查。

二、省级科技统计调查

1．江苏省科技型企业及创新创业载体统计调查；

2．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发展统计调查；

3．江苏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研究机构科技活动统计调

查；

4．江苏省科技服务业统计调查；

5．江苏省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统计调查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2024年全省科技统计调查工作实行统一部署、分工负责的管

理体制。

1．江苏省综合科技统计调查任务由省科技厅规划处及相关

业务处室承担并组织实施，有关要求见工作方案（附件1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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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江苏省专项科技统计调查任务由省科技厅业务主管处室

承担并组织实施，有关要求由统计调查承担处室另行通知；

3．省级科技统计调查由省科技厅业务主管处室组织实施，

有关要求见实施方案（附件2）。

各单位要根据统一部署和实施方案的要求，加强组织领导，

统筹协调推进，抓好数据质量，确保国家和省级各项科技统计调

查工作顺利开展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，沙少，025-83612122。

附件：1．2024年江苏省综合科技统计调查任务工作方案

2．2024年江苏省省级科技统计调查实施方案

江苏省科学技术厅

2024年3月1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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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2024年江苏省综合科技统计调查任务工作方案

一、调查项目

（一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非企业单位、转制为企业的研

究机构科技活动统计调查

1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非企业单位调查表；

2．转制为企业的研究机构科技活动调查表。

（二）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统计调查

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统计调查表。

（三）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

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表。

二、统计调查范围

（一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非企业单位、转制为企业的研

究机构科技活动统计调查

1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非企业单位调查表统计范围：江

苏省内有法人地位的政府部门属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、科学

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其他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。

2．转制为企业的研究机构科技活动调查表统计范围：江苏

省内转制为企业有法人地位的研究机构。

（二）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统计调查



— 5 —

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统计调查表统计范围：江苏省各级财

政科技经费支出，包括全省、省本级、设区市、设区市本级、县

（市、区）、县（市、区）本级，不包括国务院各部门拨给地方

的各类科技经费。财政科学技术支出（206）用于 R&D 情况，

包括省本级、设区市本级和县（市、区）本级。

（三）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

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表统计范围：江苏省内经科技

部批准，在报告期开始时结题满一年的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课

题，包括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。

三、调查工作的组织与实施

（一）组织与分工

省科技厅负责下发各类调查表、科技统计工作文件和数据审

核要求，并对各设区市科技局统计人员进行培训。江苏省科技统

计中心承担具体业务工作。

以各设区市科技局为主，组织开展我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

业非企业单位、转制为企业的研究机构科技活动统计调查任务，

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统计调查和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

查。各单位应按要求做好辖区内统计调查对象的布置、培训、数

据采集、审核以及调查结果的汇总和报送等各项工作。开展调查

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：

1．布置调查工作时，应保证基层单位有足够的填报时间。

2．调查过程中对调查数据及报表的管理应严格遵照《中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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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科技部科技统计工作管理办法》及相关规

章制度执行。

（二）数据质量控制

各设区市科技局及各有关单位的科技统计人员要在自己的

职责范围内对调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实施严格的质量控制，发现

问题及时纠正或向上一级反映解决，确保调查结果的真实性、准

确性。

经科技部以及国家科技统计数据中心、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

略研究院技术预测与统计分析研究所、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科

技统计信息中心审核后的调查数据，各设区市科技局审核发现问

题时应及时报告和解决。

请省有关部门、在苏部属科研院所、省属科研院所及有关单

位配合各设区市科技局布置或开展调查工作，并协助审核所属基

层单位的调查数据。

四、数据报送

（一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非企业单位、转制为企业的研

究机构科技活动统计调查

2024年1-2月，基层填报；

2024年3月，全省收表、审核与汇总。

（二）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统计调查

2024年7月，培训和布置；

2024年7-8月，各级单位填报数据并报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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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9月，全省审核与汇总。

（三）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

2024年1-2月，项目清单核查；

2024年3月，各单位收集和填报数据；

2024年4月，全省数据汇总报送。

各设区市科技局根据全省的进度要求，可自行制定本地区的

具体工作计划和进度。

江苏省科技统计中心联系电话：025-85410384-616

五、数据利用及共享

1．各地区、各部门应充分重视并开发利用统计调查所获得

的信息资源，研究和分析本地区、本部门的相关问题，使其在管

理和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
2．省科技厅通过国家科技统计在线调查平台向各设区市科

技局开放本地区统计调查数据汇总功能，各地区可自行查询利
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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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2024年江苏省省级科技统计调查实施方案

一、调查目的

为及时了解、有效掌握全省科技创新发展情况，引导科技工

作更多地注重产出效率，提高创新成效，大幅度提高科技对经济

社会发展的贡献份额，为科技创新政策制定和科技决策提供支

撑，特制订本方案。

二、调查项目

（一）江苏省科技型企业及创新创业载体统计

1．高新技术企业统计表（季报）；

2．“三类企业”统计表（年报）；

3．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统计表（年报）；

4．科技企业孵化器统计表（季报）；

5．众创空间运行情况统计表（季报）；

6．科技产业园统计表（半年报）；

7．文化科技产业园统计表（半年报）；

8．科技企业加速器统计表（季报）；

9．众创社区统计表（年报）。

（二）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发展统计

1．高新区综合统计表（月报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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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高新区综合统计快报表（年报）；

3．高新区综合统计表（年报）；

4．高新区内企业统计表（年报）。

（三）江苏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研究机构科技活动统计

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研究机构科技活动统计表（年报）。

（四）江苏省科技服务业统计

江苏省科技服务业统计表（季报）。

（五）江苏省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统计

江苏省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统计表（月报）。

三、调查工作的组织与实施

省级科技统计调查工作按照统一部署、分工负责的方式组织

实施，在省科技厅的组织领导下，根据各专项统计的要求，由市、

县科技局、各高新区科技局及有关行业协会组织实施。

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归口管理全省科技统计工作的组织、协

调、布置、培训、汇总等工作，省科技厅各专项业务主管处室具

体负责各专项统计的组织实施工作，江苏省科技统计中心承担具

体业务工作。

各设区市科技局负责组织实施辖区范围内统计的布置、培

训、审核、汇总、上报等工作，指导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的统计

工作；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负责组织实施辖区范围内统计的布置、

培训、审核、汇总、上报等工作；高新区科技部门负责本园区范围

内统计的布置、培训、审核、汇总、上报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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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数据报送

2024年省级科技统计报表均采取网上填报的方式上报，其中

江苏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研究机构科技活动统计表在国家

科技统计在线调查平台内填报，其余报表在江苏科技统计网

（http://kjtj.jssti.cn）上填报，报送的报表必须经过各级科技主管

部门审核。

季报表原则上在1、4、7、10月的15日前报送，月报表在次

月的10日前报送，具体报送时间以各表格标注时间为准，季、月

报均在年底上报全年数据。

江苏省科技统计中心联系电话：025-85410384-616

五、数据利用及共享

1．各地区、各部门应充分重视并开发利用统计调查所获得

的信息资源，研究和分析本地区、本部门的相关问题，使其在管

理和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
2．省科技厅通过江苏科技统计网向各设区市科技局、省级

以上高新区开放本地区统计调查数据汇总功能，各地区可自行查

询利用。

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4年3月20日印发


